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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障法中 

有关青少年的条款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节录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1990年12月28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6号发布，1991年5月15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

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

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

疾的人。 

第三条  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残疾人

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歧视、侮辱、侵害残疾人。 

…… 

第十八条  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统一规划，加强领导。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并根据实际情况减免杂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

残疾学生就学。 

第十九条  残疾人教育，根据残疾人的身心特性和需要，按照下列要求实施： 

（一）在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的同时，加强身心补偿和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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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残疾类别和接受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 

（三）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入学和在校年龄，可以有适度弹性。 

…… 

第二十二条  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实施教育。 

普通小学、初级中等学校，必须招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普通高级中等学

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

其残疾而拒绝招收；拒绝招收的，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责

令该学校招收。 

普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 

第二十三条  残疾幼儿教育机构、普通幼儿教育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前班、

残疾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家庭，对残疾儿童实施学前教育。 

初级中等以下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教育班，对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

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 

高级中等以上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附设的教育班和残疾人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实施高级中等以上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 

第三十四条  国家保护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其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 

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

残疾人。 

对于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残疾毕业生，有关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

接收；拒绝接收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责令该单位接收。 

残疾职工所在单位，应当为残疾职工提供适应其特点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 

第四十九条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第五十一条  侵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

担其他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利用残疾人的残疾，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从重处罚。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残疾人，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15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

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罚。 

虐待残疾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罚；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182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残疾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或者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残疾人的，依照刑法第183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奸淫因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残疾人的，以强奸论，依照刑法第139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 

 

一、立法宗旨和目的 

 

《残疾人保障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

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条从三个方面规定了本法的立

法宗旨和目的。 

1．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所谓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

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

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作为残疾人，首先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即残疾人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禁止歧视、侮辱、侵害残疾人。其次，他们还享有《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的特殊权

利，如接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就业的权利，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及改善环境以方便残

疾人生活的权利等。 

残疾人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法律的精神之一，就在于保护社会中的弱者。残疾人中的青少年更

是弱者中的弱者。为此，依法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是《残疾人保障法》的首要宗旨和目的。 

2．发展残疾人事业 

为了更好地发展残疾人事业，《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统筹规划，加强领导，综合协调，采取措施，使残疾人事业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残疾

人事业的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密切联系残疾人，听取残疾人的意见，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残疾人工作。全社会应当发扬社会主义的

人道主义精神，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

基层组织，应当做好所属范围内的残疾人工作。从事残疾人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应当履行

光荣职责，努力为残疾人服务。 

发展残疾人事业，首先是一项国家政府行为，表明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表现出了国家对

残疾人的关怀和爱护；其次，发展残疾人事业，是一项社会义务，全社会的人们都应当理解、尊重、关

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的事业。再次，发展残疾人事业，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基

层组织应尽的职责。为了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全社会的人们和社会各界积极、努力发展残疾人事业，对

在发展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服务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3．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残疾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员，他们应当享有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的权利。

然而，由于他们在心理上、生理上等有残疾，所以，在参与社会生活，享有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时会受到

许多限制，会遇到种种障碍。为了消除他们在参与社会生活，享有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时会受到的限制和

会遇到的障碍，《残疾人保障法》将“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

果”，作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和目的，本法进一步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

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统一规划，加强领导。国家、社

会、学校和家庭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并根据实

际情况减免杂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残疾学生就学。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

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使残疾人劳动就业逐步

普及、稳定、合理。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努力满足残疾人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应当面向基层，融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适应各类残

疾人的不同特点和需要，使残疾人广泛参与，等等。 

 

二、残疾青少年的权利保障 

 

残疾青少年同其他健康青少年一样，享有宪法、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利。但同其他健康青少年不同

的是，残疾青少年所享有的权利需要得到更加特殊的保障。如残疾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问题，《残

疾人保障法》就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上 

首先，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其次，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根据实际情况

减免杂费。再次，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残疾学生就学。物质是基础，经济上的保障是其他权利保

障的重要前提。 

2．在教育实施上 

学校应根据残疾青少年的身心特性和需要，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的同时，加强身心补偿和职业

技术教育。有些青少年由于心智发育不良，导致残疾，有些青少年因身体残疾而影响心理健康。为此，

有针对性对残疾青少年进行心理辅导，进行心理教育，是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先

决条件。加强残疾青少年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获得一技之长，为就业做好充分的准

备。 

3．在教育方式上 

依据残疾青少年的类别和接受能力的不同，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如对于聋哑青少

年、盲人青少年或者弱智青少年就应采取特殊教育的方式。对于需要采取特殊教育的青少年，在课程设

置、教材、教学方法上应体现出其特殊性。此外，对于需要采取特殊教育的青少年在入学上和在校年龄

问题上等，可以有适度弹性。 



4．在入学上 

普通小学、初级中等学校，必须招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普通高级中等学

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

其残疾而拒绝招收；拒绝招收的，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责

令该学校招收。普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入学是残疾青少年接受义务教

育，实现其教育权利的“入口”。为使残疾青少年进得去学校，残疾幼儿上得了幼儿园，国家以强制性

法律规范的形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5．在教育机构上 

为残疾青少年实现其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如，残疾幼儿教育机构、普通幼儿教育机

构附设的残疾儿童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前班、残疾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家庭，对残疾儿童实施学

前教育。 

初级中等以下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教育班，对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

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 

高级中等以上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附设的教育班和残疾人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实施高级中等以上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此外、为保障残疾青年就业权利的实现，《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职工的招用、聘用、

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对于国家分配的高

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残疾毕业生，有关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接收；拒绝接收的，当

事人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责令该单位接收。残疾职工所在单位，应当为残疾职工提供

适应其特点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三、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通常来说，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未尽法定义务所承担的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违反《残

疾人保障法》，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或未尽法定义务，或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残疾青少年也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如参加工作的残疾青年的劳动所得，他们所获得的赠与财产，所

接受的遗产，所获得的奖励，等等，都属于合法的私有财产。我国宪法民法都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

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残疾青少年的财产，尤其是残疾未成年人的财产，由其监护人予以保管。

监护人在管理残疾未成年人财产时，不得使其财产受损，即不得使其财产不正当减损。如果造成其财产

损害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残疾人保障法》第51条规定：“侵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

定，“其他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

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违约金等。 

残疾青少年，由于心智不健全，可能会有人利用其残疾，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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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残疾人保障法》第52条规定，利用残疾人的残疾，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从重处罚。这里的“从重处罚”表明了对残疾人，包括对残疾青少年人身权利或

者其他合法权利的特殊法律保护。 

残疾青少年的人格权不容侵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残疾人，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145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罚，即处15日以下拘留、

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虐待残疾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罚；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182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残疾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或者遗弃没有独立

生活能力的残疾人的，依照第183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奸淫因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

为的残疾人的，以强奸论，依照刑法第139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残疾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以下两种救济途径：一是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

主管部门处理，二是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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